关于本（专）科生辅导员教师职务聘任工作填报有关表格的通知
各单位：

    为做好本（专）科生辅导员教师职务聘任工作，学校制定了相关表格。现将表格填写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    一、表格填写

    1.应聘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职务的本（专）科生辅导员，须填写《应聘吉林大学教师职务申报表（辅导员类）》（以下简称为《申报表》）。 

    2．各单位对应聘各级职务的本（专）科生辅导员进行资格审查并提出聘任意见后，应统一填写《拟聘教师高级职务人员情况一览表》《拟聘讲师职务人员情况一览表》（以下均简称为《一览表》）。

    二、表格报表要求

    1.拟聘教授、副教授职务人员须上报《申报表》原件一份（《申报表》中“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意见”一项，由学部聘任工作小组办公室统一送学生工作处签署，用A4纸打印；复印件25份（用A3纸复印，第1页和第2页合并复印，第3页和第4页合并复印，依次类推，如出现半页，也须用A3纸复印）。拟聘讲师职务人员须上报《申报表》原件一份（《申报表》中“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意见”一项，由学部聘任工作小组办公室统一送学生工作处签署，用A4纸打印。

    2.《一览表》用A4纸打印，上报原件一份，同时上报excel格式的电子文档。

    3.《申报表》的填表要求详见《应聘吉林大学教师职务申报表（辅导员类）填表说明》。

     上述材料应于5月11日（星期一）前，报送学校本（专）科生辅导员教师职务专家评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。

    联 系 人：刘妍
联系电话：86226     
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○○九年四月三十日
